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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人物志》

自序篇》及《李卫公集

刘邵《人物志》三卷十二篇，隋唐志均列入名家。凉刘昞

穷愁志》均为之注。唐刘知几《史通

有称述。此外罕有论及者。宋阮逸序惜其由魏至宋，历数百

载，鲜有知者。然阮乃云得书于史部，则实不知本为魏晋形名

家言。其真相晦已久矣。按汉魏之际，中国学术起甚大变化。

当时人著述，存者甚尠。吾人读此书，于当世思想之内容，学

问之变迁，颇可知其崖略，亦可贵矣。兹分三段述所见，一述

书大义，二叙变迁，三明四家（名法儒道）。

书中大义可注意者有八。

一日品人物则由形所显观心所蕴。人物之本出于情性。

情性之理玄而难察。然人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苟

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故识鉴人伦，相其外而知其中，察其

章以推其微。就人之形容声色情味而知其才性。才性有中

庸，有偏至，有依似，各有名目。故形质异而才性不同，因才性

之不同，而名目亦殊。此根本为形名之辨也。汉代选士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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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论声则原

察举（魏因之而以九品官人），察举则重识鉴。刘邵之书，集当

之理

世识鉴之术。论形容则尚骨法。昔王充既论性命之原，遭遇

论衡》第一至第十），继说骨相（第十一），谓察表候以知

命，犹察斗斛以知容。其原理与刘邵所据者同

于气禀。气合成声，声应律吕。故整饰音辞，出言如流，宫商

朱紫发言成句，乃清谈名士所尚。论色则诚于中形于外。诚

仁则色温柔，诚勇则色矜奋，诚智则色明达。此与形容音声，

均由外章以辨其情性，本形名家之原理也。论情味则谓风操，

高彻，神理隽彻，神矜可爱，神锋太

风格，风韵。此谓为精神之征。汉魏论人，最重神味。曰神姿

，精神渊箸。神之征显于

。盖谓眸子传

目（邵曰：“征神见貌，情发于目”），蒋济作论谓观其眸子可以

知人。甄别人物，论神最难。论形容，卫玠少有璧人之目，自

为有目者所共赏。论神情，黄叔度汪汪如千顷之陂，自非巨眼

不能识。故蒋济论眸子，而申明言不尽意之旨

神，其理微妙，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宣也。《抱朴子》曰：“料

之无惑，望形得神，圣者其将病诸。”《人物志》曰：“能知精神，

则穷理尽性。”二语均有鉴于神鉴之难也。

二曰分别才性而详其所宜。凡人禀气生，性分各殊。自

非圣人，材能有偏。就其禀分各有名目（此即形名）。陈群立

九品，评人高下，各为辈目。傅玄品才有九。《人物志》言人流

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师氏之任也。有法家，司寇之任

也。有术家，三孤之任也。有国体，三公之任也。有器能，冢

宰之任也。有臧否，师氏之佐也。有智意，冢宰之佐也。有伎

俩，司空之佐也。有儒学，安民之任也。有文章，国史之任也。

有辩给，行人之任也。有雄杰（骁雄），将帅之任也。夫圣王体

天设位，序列官司，各有攸宜，谓之名分。人材禀体不同，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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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乃不能不辨大小与同异。《抱朴子

亦异，则有名目。以名目之所宜，应名分（名位）之所需。合则

名正，失则名乖。傅玄曰，位之不建，名理废也。此谓名分失

序也。刘邵曰：“夫名非实，用之不效。”此谓名目滥杂也。圣

人设官分职，位人以材，则能运用名教。袁弘著《后汉纪》，叙

名教之本。其言有曰：“至治贵万物得所而不失其情。”圣人故

作为名教，以平章天下。盖适性任官，治道之本。欲求其适

备阙篇》云：“能调和

阴阳者，未必能兼百行，修简书也。能敷五迈九者，不必能全

不宜。”皆辨小大，与《人物志

小洁，经曲碎也。”蔡邕《荐赵让书》曰：“大器之于小用，固有所

材能篇》所论者同（持义则异）。

抱朴子》云：“校同异以备

当世之题目人物者，如曰庞士元非百里才，此言才大用小之不

宜也。《昌言》云：“以同异为善恶。

人物志》曰：“能出于材，材不同量，材能既殊，任政亦虚饰。

答佞篇》贤佞同异）。

异。”曰能识同体之善，而或失异量之美。曰取同体也，则接论

而相得。取异体也，虽历久而不知。皆论知人与同异之关系

也（参看《论衡

论衡

三曰验之行为以正其名目。夫名生于形须符其实。察人

者须依其形实以检其名目。汉晋之际，固重形检，而名检行检

之名亦常见。《老子》王弼注曰：“圣人不立形名以检于物。”夏

侯玄《时事议》云：“互相形检，孰能相失。 定贤篇》云：

人物志》八观之说，均验其所为

“世人之检。”傅玄曰：“圣人至明，不能一检而治百姓。”皆谓验

其名实也（检本常作验）。刘邵有见于相人之难，形容动作均

有伪似。故必检之行为，久而得之。如言曰：“必待居止然后

识之。故居视其所安，达视其所奉，富视其所与，穷视其所为，

贫视其所取，然后乃能知贤否。此又已试，非始相也。”（刘注

云：“试而知之，岂相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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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以要声誉者多也）

而刘邵主都官考课之议，作七十二条及《说略》一篇，则《人物

志》之辅翼也。

四曰重人伦则尚谈论。夫依言知人，世之共信。《人物

志》曰：“夫国体之人，兼有三材，故谈不三日，不足以尽之。一

以论道德，二以论法制，三以论策术。然后乃竭其所长，而举

之不疑。”然依言知人，岂易也哉。世故多巧言乱德，似是而非

者。徐幹《中论

服人之心。《人物志

核辨篇》评世之利口者，能屈人之口，而不能

材理篇》谓辩有理胜，有辞胜。盖自以

察举以取士，士人进身之途径端在言行，而以言显者尤易。故

人知

天下趋于谈辩。论辩以立异，动听取宠，亦犹行事以异操蕲求

后汉书》袁奉高不修异操，而致名当世。则知当世修异

。故识鉴人伦，不可不留意论难之名实相

符（徐幹云：“俗士闻辩之名，不知辩之实”）。刘邵志人物，而

作《材理》之篇，谓建事立义，须理而定，然理多品而人异，定之

实难。因是一方须明言辞与义理之关系，而后识鉴，乃有准

则。故刘邵陈述论难，而名其篇曰材理也（按夏侯惠称美邵之

清谈，则邵亦善于此道）。

于奇尤。形名之学在校核名实，依实立五曰察人物常失

名因以取士。然奇尤之人，则实质难知。汉代于取常士则由

察举，进特出则由征辟。其甄别人物分二类。王充《论衡》于

常士则称为知材，于特出则号为超奇。蒋济《万机论》，谓守成

则考功案第，定社稷则拔奇取异。均谓人才有常奇之分也。

刘邵立论谓有二尤。尤妙之人含精于内，外无饰姿。尤虚之

人硕言瑰姿，内实乖反。前者实为超奇，后者只系常人。超奇

者以内蕴不易测，常人以外异而误别。拔取奇尤，本可越序。

但天下内有超奇之实者本少，外冒超奇之名者极多。故取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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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盖天地设位臣道序

与其越序，不如顺次。越序征辟则失之多，顺次察举则其失较

少。依刘邵之意，品藻之术盖以常士为准，而不可用于超奇之

人也。然世之论者，恒因观人有谬，名实多乖，而疑因名选士

之不可用。如魏明帝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

啖也。”吏部尚书卢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

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识异

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为职，但须有以验其后。今考绩之法

废，故真伪混杂。”明帝纳其言。诏作考课法。卢毓、刘邵同属

名家。毓谓选举可得常士，难识异人。循名案常，吏部之职。

综核名实，当行考绩。其意与刘邵全同也。

六曰致太平必赖圣人。刘邵曰：“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

圣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夫品题人物基于才性，圣人之察，

乃能究其理，而甄拔乃可望名实之相符。邵又曰：“主道得而

，圣人成能。人主

设官分职，任选材能，各当其宜，则可以成天功。是则 人 配君

天，正名分为王者之大柄。诚能以人物名实之相符，应官司名

分之差别，而天下太平。然则太平之治，固非圣王则莫能致

也。魏世钟繇、王粲著论云：“非圣人不能致太平。”司马 以朗

为伊颜之徒，虽非圣人，使得数世相承，太平可致。按刘邵曰：

“众人之明，能知辈士之数，而不能知第目之度。辈士之明，能

知第目之度，不能识出尤之良也。出尤之人，能知圣人之教，

不能究之入室之奥也。”夫圣人尤中之尤，天下众辈多而奇尤

少。甄别才性，自只可以得常士。超奇之人，已不可识 ， 况而

欲得圣人乎。圣人不可识，得之又或不在其位。则 胡 能 明克

俊德，品物咸宜，而致治平欤。依刘邵所信之理推之，则钟王

之论为是，而司马朗之说为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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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粲、夏侯玄、何

七曰创大业则尚英雄。英雄者，汉魏间月旦人 物所有 目名

之一也。天下大乱，拨乱反正则需英雄。汉末豪 俊并起， 欲群

平定天下，均以英雄自许，故王粲著有《汉末英雄传》。当 四时

方鼎沸，亟须定乱，故曹操曰：“方今收英雄时也。”夫拨乱 仗端

英雄，故许子将目曹操曰：“子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也。”（此

引《后汉书 而孟德为之大悦。盖素以创业自任也。又天下豪

俊既均以英雄自许，然皆实不当名。故曹操谓刘备曰：“天下英

雄惟使君与操耳。”而玄德闻之大惊。盖英雄可以创业，正中操

贼之忌也。刘邵《人物志》论英雄，著有专篇，亦正为其时流行

之讨论。其所举之例为汉高祖，所谓能成大业者也。志曰：“聪

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英雄者，明胆兼备，文武茂

异。若胆多则目为雄，韩信是也。明多则目为英，张良是也

此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傅巽目庞统为半英雄，亦当系谓其偏

至）。若一人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然成大业者

尤须明多于胆，高祖是也（参看嵇康《明胆论》）。按汉魏之际

在社会中据有位势者有二。一为名士，蔡

。其后亦流为司马懿辈，专运阴谋，狼

晏等是也。一为英雄，刘备、曹操等是矣。魏初名士尚多具名

法之精神，其后乃多趋于道德虚无。汉魏中英雄犹有正人，否

则亦具文武兼备有豪气

顾狗偷，品格更下。则英雄抑亦仅为虚名矣。

八曰美君德则主中庸无为。此说中糅合儒道之言，但于

后述之。

本此可就《人物志》推论之。汉末晋初，学术前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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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征篇》所载。然则魏晋名家与先秦惠施、

段因论汉晋之际学术之变迁。

《隋志》名家类著录之书除先秦古籍二种共三卷外，有：

《士操》一卷，魏文帝撰；

《人物志》三卷，刘邵撰。

此二书之人名家，当沿晋代目录之旧。其梁代目录所著录入

名家者，《隋志》称有下列诸种：

《刑声论》一卷，（撰者不明）；

《士纬新书》十卷，姚信撰；

《姚氏新书》二卷，与《士纬》相似（当亦姚信撰）；

《九州人士论》一卷，魏司空卢毓撰；

《通古人论》一卷，（撰者不明）。

以上共九种二十二卷，与《广弘明集》所载梁阮孝绪《七录》名

家类著录者相合（惟卷数二十三当有误字）。然则刘邵书之人

名家，至少在梁代即然。《刑声论》者，疑即形声，言就形声以

甄别人物也。其余诸书，从其名观之，亦不出识鉴人伦之作。

至若姚信，乃吴选部尚书，而《士纬》现存佚文，如论及人性物

性，称有清高之士，平议之士，品评孟子、延陵、扬雄、马援、陈

仲举、李元礼、孔文举，则固品题人物之作也。《意林》引有一

条曰：“孔文举金性太多，木性不足，背阴向阳，雄倬孤立。”其

说极似《人物志

公孙龙实有不同。

名学有关治道伦常，先秦已有其说，兹不具论。《汉书

艺文志》论名家而谓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名

学已视为研究名位名分之理。《隋志》云，名者所以正百物，叙

尊卑，列贵贱，各控名而责实，无相僭滥者也。其说仍袭《汉

志》。然控名责实，已摄有量材授官，识鉴之理亦在其中（晋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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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名渐衰，惭叹逃去。黄晋二人本轻

弘《后汉纪》论名家亦相同）。《人物志》、《士纬新书》之列为名

家，自不足异也。

现存尹文子非先秦旧籍，或即汉末形名说流行时所伪托

之书（兹已不可考）。其中所论要与汉晋间之政论名理相合

隋志》名家有尹文而无公孙龙、惠施）。据其所论，以循名责

实为骨干。如曰：“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

察其所以然，则形名之与事物无所隐其理矣。”（王伯厚《汉志

考证》名家下曾略引此段）检形定名，为名家学说之中心理论。

故名家之学，称为形名学（亦作刑名学）。

人物志》语），具有定格，乃成社会中不成文之法度。一方

溯自汉代取士大别为地方察举，公府征辟。人物品鉴遂

极重要。有名者入青云，无闻者委沟渠。朝廷以名为治（顾亭

林语），士风亦竞以名行相高。声名出于乡里之臧否，故民间

清议乃隐操士人进退之权。于是月旦人物，流为俗尚；讲目成

名

由此而士人重操行，洁身自好，而名教乃可以鼓舞风气，奖励

名节。一方清议势盛，因特重交游，同类翕集而蚁附，计士频

踧而胁从（崔寔语）。党人之祸由是而起。历时既久，流弊遂

生。辗转提携，互相揄扬。厉行者不必知名，诈伪者得播令

誉。后汉晋文经、黄子艾恃其才智，炫耀上京。声价已定，征

辟不就。士大夫坐门问疾，犹不得见。随其臧否，以为予夺。

后因符融、李膺之非议

名实篇》曰：

薄子，而得致高名，并一时操品题人物之权，则知东汉士人，名

实未必相符也。及至汉末，名器尤滥。《抱朴子

“汉末之世，灵献之时，品藻乖滥，英逸穷滞，饕餮得志，名不

实，贾不本物，以其通者为贤，塞者为愚。”（《审举篇》亦言及

此）天下人士痛名实之不讲，而形名之义见重，汉魏间名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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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

言遂见流行。

汉末政论家首称崔寔、仲长统。崔寔综核名实，号称法

家。其《政论》亦称贤佞难别，是非倒置。并谓世人徒以一面

之交，定臧否之决。仲长统作《乐志论》，立身行己，服膺老庄。

然《昌言》曰：“天下之士有三可贱。慕名而不知实，一可贱。”

王符《潜夫论》主张考绩，谓为太平之基。文有曰：“有号则必

称于典，名理者必效于实，则官无废职，位无非人。”徐幹《中

论》曰：“名者所以名实也。实立而名从之，非名立而实从之

也。故长形立而名之曰长，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长短之名

先立，而长短之形从之也。仲尼之所以贵者，名实之名也。贵

名乃所以贵实也。”刘廙《政论 正名篇》曰：“名不正则其事错

”“王者必正名以督其实。”“行不美则名不得称，称必实所

以然，效其所以成。故实无不称于名，名无不当于实。”据此诸

言，可征形名、名形之辨，为学术界所甚注意之问题。

后

《人物志》者，为汉代品鉴风气之结果。其所采观人之法，

所分人物名目，所论问题，必均有所本。惜今不可详考。惟其

书宗旨，要以名实为归。凡束名实者，可称为名家言也。

汉书 材能篇》曰：“或曰仲长统传》注曰：“名实，名家也。”

《隋志》

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犹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鸡，愚以为此非名

也。”盖名必当实，若非实事，则非名也。《效难篇》曰：“名犹

（疑由字）口进，而实从事退。”又曰：“名由众退，而实从事章。”

（此二语似系引当时常用语）前者名胜于实，众口吹嘘，然考之

事功，则其名败。后者实超于名，众所轻视，然按之事功，则真

相显。二者均月旦人物普通之过失也。夫邵既注意名实，察

人自重考绩，故作都官考课之法。其上疏有曰：“百官考课，王

政之大较。”且核名实者，常长于法制。邵作有《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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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今日之龟鉴，其中不无原理。然

入法家），又受诏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论》。按魏律以刑名

为首篇，盖亦深察名实之表现也。

王者通天地之性，体万物之情，作为名教。建伦常，设百

官，是谓名分。察人物彰其用，始于名目。以名教治天下，于

是制定礼法以移风俗。礼者国家之名器（刘邵劝魏明帝制礼

作乐），法者亦须本于综核名实之精神。凡此皆汉晋间流行之

学说，以名实或名形一观念为中心。其说虽涉入儒名法三家，

而且不离政治人事，然常称为形名家言。至于纯粹之名学，则

所罕见。然名学既见重，故亦兼有述作。魏晋间爰俞辩于论

议，采公孙龙之辞以谈微理。其后乃有鲁胜注墨辩，为刑（依

孙校作形）名二篇。爰俞之言今不可知。鲁胜则仍袭汉魏名

家之义。其叙曰：“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

之准绳也。”又曰：“取辩于一物，而原极天下之污隆，名之至

也。”又自谓采诸众集为刑（形）名二篇，略解指归云云。如其

所采亦有魏晋形名之说，则是书指归，必兼及于政治人事也。

魏晋清谈，学凡数变。应詹上疏，称正始与元康、永嘉之

风不同。戴逵作论，谓竹林与元康之狂放有别。依史观之，有

正始名士（老学较盛）、元康名士（庄学最盛）、东晋名士（佛学

较盛）之别。而正始如以王何为代表，则魏初之名士，固亦与

正始有异也。魏初，一方承东都之习尚，而好正名分，评人物。

一方因魏帝之好法术，注重典制，精刑律。盖均以综核名实为

归。名士所究心者为政治人伦。著书关于朝廷社会之实事，

或尚论往昔之政事人物

纯粹高谈性理及抽象原则者，绝不可见。刘邵之论性情，比之

于宋明诸儒；论形名，较之惠施公孙龙之书，趣旨大别。后世

称魏晋风气概为清谈玄学。而论清谈者，多引干宝《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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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如曰：“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然魏曹羲，何晏、邓飏之

党与也。其《至公论》曰：“谈论者以当实为清。”则谈并不主虚

薄也。又曹羲之言，乃论清议臧否，而魏初论人物者固亦甚贵

名检也（当实为清，本循名责实之意）。

魏初清谈，上接汉代之清议，其性质相差不远。其后乃演

变而为玄学之清谈。此其原因有二：（一）正始以后之学术兼

接汉代道家（非道教或道术）之绪（由严遵、扬雄、桓谭、王充、

蔡邕以至于王弼），老子之学影响逐渐显著，即《人物志》已采

取道家之旨（下详）。（二）谈论既久，由具体人事以至抽象玄

理，乃学问演进之必然趋势。汉代清议，非议朝政，月旦当时

人物。而魏初乃于论实事时，且绎寻其原理。如《人物志》，虽

非纯论原理之书（故非纯名学），然已是取汉代识鉴之事，而总

论其理则也。因其亦总论理则，故可称为形名家言。汉代琐

碎之言论已进而几为专门之学矣。而同时因其所讨论题材原

理与更抽象之原理有关，乃不得不谈玄理。所谓更抽象者，玄

远而更不近人事也。

上项转变，可征诸于《人物志》一书。其可陈述者凡二点：

（甲）刘邵论君德，本道家言。人君配天，自可进而对于天道加

以发挥。此项趋势最显于王弼之书，待后论之。（乙

夏侯玄传》注）。李丰曾与卢毓论才性（丰

志》以情性为根本，而只论情性之用。因此自须进而对于人性

本身加以探讨，才性之辩是矣（按魏中正品状，品美其性，状显

其才。故当时不论性情而辩才性。此盖与实际政治有关）。

才性论者，魏有傅嘏、李丰、钟会、王广。嘏与会均精于识鉴

（嘏评夏侯玄、何晏等事，见《魏志》本传注及《世说》。会相许

允子事，见《魏志

毓传》）。毓本好论人物，作《九州人物主才性异，见《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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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善谈者名理。而才性即名理也。虚胜者，谓不

者主要之学问也。又《世说

《家诫》，言司马文王云：

天下之至慎者，其惟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

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

按自东汉党祸以还，曹氏与司马历世猜忌，名士少有全者。士

大夫惧祸，乃不评论时事，臧否人物。此则由汉至晋，谈者由

具体事实至抽象原理，由切近人事至玄远理则，亦时势所造

成也。

后学风不同，谈论殊异。《人物志》为正综上所言，正始前

始前学风之代表作品，故可贵也。其后一方因学理之自然演

进，一方因时势所促成，遂趋于虚无玄远之途，而鄙薄人事。

《世说

《世说

魏志论》。而丰亦称能识别人物

魏志

夏侯玄传》注）。盖皆是

与刘邵同类人物也（王广待详）。按何邵《荀粲别传》

荀或传》注及《世说》注）云：

太和初到京邑，与傅嘏谈。嘏善名理，而粲尚玄远。

文学篇》云：

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

注引《傅子》曰：

嘏既达治好正，而有清理识要。如论才性，原本

精微。

合观上文，嘏

关具体实事，而注重抽象原理。注故称其所谈，原本精微也。

至若玄远，乃为老庄之学，更不近于政事实际，则正始以后，谈

德行篇》注引李秉（原作康，误）

言语篇》曰：

刘尹与桓宣武共听讲《礼记》。桓云：时有入心处，便

觉咫尺玄门。刘曰：此未关至极，自是金华殿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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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魏初名士谈论，均与政治人事有关，亦金华殿语也。东晋名士

听讲《礼记》，虽觉人心，而叹其未关至极。则风尚之已大有变

迁，盖可窥矣。

《人物志》一书之价值如何，兹姑不论。但魏初学术杂取

儒名法道诸家，读此书颇可见其大概。故甚具历史上之价值，

兹略述于下。

汉魏名家亦曰形名家，其所谈论者为名理。王符《潜夫

：“有号则必称于典，名理者必效于实，则官无废职，位无

废人。”此谓典制有号，相称则官无废职，人物有名，见效则位

无废人。然则名理乃甄察人物之理也。傅玄曰：“国典之坠，

犹位丧也。位之不建，名理废也。”据此，则设位建官亦谓之名

理。荀粲善谈名理，据《世说》注，似其所善谈者才性之理也，

此皆名理一辞之旧义。后人于魏晋玄学家均谓长于名理，失

其原义矣。按名家以检形定名为宗而推之于制度人事，儒家

本有正名之义，论名教者，必宪章周孔，故《人物志》自以为乃

依圣人之训。其序曰：

是故仲尼不试，无所援升。犹序门人以为四科，泛论

众材以辨三等。又叹中庸以殊圣人之德，尚德以劝庶几

之论，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悾

悾而无信以明为（应作依，名见《九征篇》，依《全三国文》

据宋本作伪）似之难保。

刘邵叙列人物首为圣人，有中庸至德。次为兼材，以德为

目（伊尹、吕望又如颜子）。次为偏至之材自名。此乃三度，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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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放达，亦似有疾而为，非以乱道（戴逵《放达为非道论

兴以后则不然矣。

名法二家均言循名责实，其关系尤密，此可于刘邵、卢毓

二人见之。刘作《人物志》，卢作《九州人士论》，同主依名选

士，考课核实。毓与邵同定律，于刑律均有著述。毓所举之名

人有阮武。武亦为法家，亦能知人，比为郭林宗。其所作《政

论》言弩有法准，故易为善，明主张法于天下以制强梁之人。

其告杜恕依才性能用为言，则亦兼名法家言也。又建立纲常，

尊卑有序，设官分职，位人以材，本儒教正名制礼之义。然《韩

非子》曰：“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

之能，此人主之所执。”则名分卑尊择人任官，在儒家为教化，

而在法家则为主术。教化所以导善，主术乃以防奸。魏晋相

继，篡逆叠起，权臣执柄，君臣危之，则不得不申尊卑之防。篡

杀既成，窃国者自危，尤不得不再申正名之义。曹魏父子严刑

峻法，司马父子奖挹忠孝，其迹虽殊，用意则一。故不但儒名

二家相通，而其实则常实为法术之运用也。又考课之法原载

儒书，然其意固在综核名实，则又法家之言。故论者多讥其专

在止奸，而失于立本。故卢毓刘邵立考课之法而傅嘏上疏有

曰：“建官均职，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实，纠励成规，

所以治末也。”杜恕奏有曰：“世有乱人无乱法，若使法可任，则

于儒教也（书中引儒义

出于仲尼之三等也。此外则抗者过之，拘者不逮，谓出于孔子

所言之狂狷。至若乱德之人，一至一违，称为依似，则是孔子

所斥悾悾无信之人。刘邵分别品目，大较不出于此，均自谓本

尚多，兹不赘）。应詹上疏谓元康时乃

以玄虚弘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正始之间则不然，盖

魏世名分礼法本为时尚，读者并为儒书，家教犹具典型。即阮

。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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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

唐虞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又曰：“今之学者

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

弊。”据此则考绩托言源出圣王之治，而实阴取申韩之术也。

按傅嘏论才性出于名家，杜恕作《体论》乃儒家言（《隋志

少法家趣味。刘邵重考课，修刑律，其学虽合儒名，而法家之

精神亦甚显著也。

魏文帝重法术，明帝奖经术，形名家言通于二家亦甚流行

于世。然其时道家之学亦渐盛，终成正始玄风。故正始以前

名士中颇兼老氏学而可称为过渡之人物。夏侯玄少知名，士

大夫中声望极重。荀粲好道家言，赞泰初为一时之杰。何晏

喜玄理，谓其深而能通天下之志。玄亦复崇奉自然，在魏代玄

学家泰初之地位颇高，而时亦较早。然玄亦以知人见称于世，

为中护军拔用武官无非俊杰（以此为司马氏所忌）。书议时

事，评九品中正，陈建官之意，最中时弊。其论古无肉刑，与李

胜往复，则知亦留心于法意。故夏侯泰初者上接太和中名法

之绪，下开正始玄理之风也。钟会少尝受《易》与《老子》，反复

诵习，曾论《易》无互体，与王弼之意相同，史亦称其与辅嗣并

知名，则会固擅长玄学。会又长于识鉴，善论才性，集傅嘏等

之说而为《四本论》，此论在魏晋甚流行，故史又称会精练名理

也。《魏志》本传曰：“及会死后，于会家得书二十篇，名为《道

论》，而实刑（应作形）名家也。其文似会。”夫论以道名而内容

为形名，其故何在，颇堪探索。

今本《尹文子》序曰：“其学本于黄老，大较刑（形）名家

也。”高似孙《子略》论，亦言其杂取道法。《四库提要》云：“其

书本名家者流，大旨指陈治道欲自处于虚静，而万事万物则一

一综核其实。故其言出入于黄老申韩之间。”魏代名家本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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